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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
 

 

泉政教督〔2017〕3号 

 

 

泉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关于做好 
2017 年县域义务教育学校资源配置 

整改提升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泉州开发区、台商投资区管委会： 

    《福建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关于全省 92 个县（市、

区）义务教育学校资源配置差异系数监测情况的通报》（闽政教

督办〔2017〕5 号）已由省政府教育督导办下发至各县级人民政

府（管委会）、教育局和教育督导室。根据省上文件精神，现就

全市 13 个县（市、区）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整改工作和“县域义

务教育均衡程度和均衡水平分析报告”上报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，

请各地结合实际认真落实。 

一、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整改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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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协同做好义务教育事业数据统计工作。县域义务教育

均衡发展差异系数的测评依据主要是各地上报的义务教育事业

的统计数据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在组织开展义务教育事业数

据年度统计和上报的工作中，要紧密结合国家对义务教育均衡发

展的标准要求，加强局机关有关股室之间工作的组织协调和配

合，科学指导学校规范做好教育资源配置情况填报工作，对有特

殊情况的学校和数据应备注说明或向上反馈，以确保县域义务教

育均衡发展“差异系数”和“均衡水平”的统计测评质量。  

（二）及时做好“差异系数”自测自评工作。每个县（市、

区）应在每一年的 11 月底前（即每学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上报

后），主要围绕“差异系数”（包括综合“差异系数”和单项指标

“差异系数”）、“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”、“标准化学校十项核心

指标”三个重点指标，做好学年度“差异系数”的自测自评工作，

并按照接受国检申报材料的统计填报格式，把三项指标统计数据

于当年 12 月中旬之前上报市政府教育督导室。 

（三）持续做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整改提升工作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要高度重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跟踪监测和整改工作，着重

围绕国家检查复检、省市督导评估特别是通报监测数据所反应的

不足问题，认真制定《整改方案》，落实整改责任，扎实开展整

改，把整改工作与“全面改薄”、“教育信息化”等项目实施有机

结合，确保问题有解决、短板有消除，整改有成效、水平有提高，

不断提高区域内学校教育资源配置均衡水平。在继续提高资源均

衡配置水平的同时，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，注重学校内涵发展，

努力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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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做好县域义务教育均衡水平分析报告上报工作 

（一）提交分析报告对象。省上通报监测数据中综合差异系

数或单项差异系数（监测标准：小学不超 0.60，初中不超 0.50）

有涂色（即超过标准）的县（市、区），必须按要求上报分析报

告；综合和单项差异系数均未超过标准的县（市、区），也可结

合实际上报分析报告。 

（二）分析报告主要内容。分析报告主要根据省上通报的监

测数据所反映的问题和差距情况进行制定和撰写，主要内容可包

括“基本情况（县域义务教育均衡程度水平）、主要问题（监测

数据反映的问题不足）、主要原因、整改情况（目前已整改落实

的情况）、整改思路（针对尚未整改的问题提出整改的思路和举

措等）”等几个方面。 

（三）分析报告上报要求。有关县（市、区）的分析报告应

以政府的名义并经政府分管领导同意后上报，书面报告于 2017

年 5 月 19 日之前报送泉州市政府教育督导室，同时报送电子文

档（电子邮箱：qzsdds@126.com），全市汇总后统一上报省政府

教育督导办。 

对各地的整改落实情况，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将组织开展专项

跟踪督导，或结合督政工作一并开展跟踪督导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 月 26 日 

                 

（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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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省教育厅、省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，市人大科教文卫委，市政 

        协教科文卫体委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政府教育督导室， 

        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。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 月 26 日印发 


